桃園市建德國小校園安全維護管理須知
    針對北市與新北市兩起校安事件，本校將加強以下事項，敬請配合，以維校園安全： 

一、落實門禁管理：校外人士進出校園做好管控及人員識別，如學校接獲自稱親友辦理會客，警衛將先查證身分及詢問到校事由，通知班級導師或代理人員，避免家屬直接入班，如緊急事件需離校，應完成請假程序，以防止危安事件發生。 
二、強化校園監視巡檢工作：學生在校時間除注意校園監視系統外，並檢視校園軟、硬體設施是否完善，及請替代役做校園定點巡邏；並鼓勵家長志工協助校園巡檢工作，以維護校園安全。 
三、精進應變能力：學校已繪製「校園安全地圖」並公告及宣導；另將於每學期辦理人為災害演練，精進校屬人員應變能力。
四、成立學校緊急應變小組：檢視學校巡邏箱設置地點妥適性，並依「維護校園安全支援約定書」與轄區警政單位保持聯繫與合作，以有效即時應處突發事件。 
五、強化學生自我防護能力：請老師透過適當時機教育及提醒學生具備自我安全防護的觀念與能力： 

(一)提醒學生於上學時間7:20-7:50到校，放學立即離開校園，務必儘量結伴同行或由家人陪同，絕不行經漆黑小巷或人煙罕至的地方及進出危險場所。
(二)同學應配合學校作息時間，課餘時，避免單獨留在教室，不單獨上廁所，避免單獨到校園偏僻的死角，確維自身安全。
(三)在校遇陌生人或可疑人物，應立即通知師長。
(四)遇陌生人問路，可熱心告知，但不必親自引導前往，應隨時注意自身安全，切勿聽信他人的要求而繳交金錢或接受他人的要求離校。
(五)在校外發現陌生人跟隨，應快速跑至較多人的地方或周邊最近的便利商店或愛心商店，並大聲喊叫，吸引其他人的注意，尋求協助。 
(六)營造和諧的班級氣氛，提高學生對班級的認同感與凝聚力，讓每位學生都能主動關心、幫助同學。
(七)保持高度的警覺心，注意學生上課的出缺勤情形，如果發現異常，立即關心學生現況，減少危安疑慮。 

    另外，對於此次事件教育部除要求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督導所屬各級學校落實及加強校園安全檢核機制與應變措施，持續與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密切合作，強化中央、地方教育與警政聯繫平臺，落實校園周邊安全巡邏，建立預警機制，另協請衛生福利部落實加強社區內高風險家庭及高關懷個案的通報、追蹤及輔導訪視工作。
 
    教育部期望結合學校、家長、社區、警政與社政單位等共同努力，以營造安全、友善的學習環境及和諧社會，讓我們一起守護學生校園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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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驚傳小一學童遭校外人士割喉案，校園安全引起社會高度重視。

孩子該如何保護自己？以下七大注意事項，一定要告訴小孩。

1. 不要單獨太早到校或太晚離校，避免單獨留在教室。
2. 配合學校作息，避免單獨至校園偏僻的死角，必須前去時，務必結伴而行；不單獨上廁所，不進出危險場所。
3. 不行經漆黑小巷或人煙罕至之處。
4. 出現在校園裡的大人，身上都應掛識別證。在校遇陌生人或可疑人物，自稱是師長或親友者，都應隨時注意自身安全，切勿聽信他的要求，繳交金錢或接受他的要求離校。
5. 遇陌生人問路，可熱心告知，但不必親自引導前往。
6. 如已遇到狀況應即報告同學或師長，以便作適當處理。如果發現陌生人一直跟隨，快速跑開，大聲喊叫，吸引其他人的注意。
7. 若在校外有人尾隨時，可以告訴孩子經過超商，進去一下再出來，超商有錄影機，壞人會有所警惕，也可向店員求救，找爸媽來接。


